附件2：
关于《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资助及奖励办法（修订稿）》的修订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为深入贯彻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—2035年）》精神，按照自治区党委“1571”工作部署，因地制宜发展我市新质生产力，衔接最新政策导向，优化调整政策要求，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和服务全链条激励机制，解决现行办法部分条款与产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对《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资助及奖励办法》（呼政发〔2021〕24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进行修订。具体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必要性
（一）落实国家资助政策重大调整的迫切需要
1.《办法》制定依据《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71号）由国务院于2024年6月14日宣布失效，依据相关规定《办法》需要限期修订或废止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2.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》（国知发保字〔2021〕1号）明确工作目标：进一步调整完善资助和奖励等政策，全面取消对专利申请的资助，重点加大对后续转化运用、行政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支持。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指导意见》指出：清理和规范对地理标志保护申请的资助、奖励政策，切实改变“重申报、轻保护”的偏向要求。为贯彻落实上述文件精神，推动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，取消对商标、专利申请阶段的资助和奖励，将财政资金支持从对授权资助向后续转化运用倾斜，加大对后续转化运用、行政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支持。
（二）切实提升创新主体知识产权管理效能
2023年4月28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《关于组织开展创新管理和知识产权国际标准实施试点的通知》（国知办发运字〔2023〕23号），推广实施《创新管理—知识产权管理指南(ISO56005)》国际标准。2024年1月1日，《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规范》（GB/T29490—2013）修改升级为《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》（GB/T29490—2023）。为推广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实施，切实提升创新主体知识产权管理效能和创新水平，增加《创新管理—知识产权管理指南(ISO56005)》国际标准认证的资助，并衔接使用新版《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》（GB/T29490—2023），需修订完善《办法》。
    （三）优化资助奖励适用范围
为进一步准确把握发展阶段的新要求，顺应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，推动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，将资助奖励向促进知识产权运用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倾斜，细化了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管理、保护和和服务资助及奖励标准，新增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、高价值专利培育、质押融资、专利导航、维权援助等资助奖励事项，覆盖知识产权全领域，扩大了知识产权资助奖励维度，涵盖了我市各领域创新主体，完善了知识产权财政支持力度，进一步激发主体创新活力和转化动力，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
二、修订主要内容
与原《办法》相比，新《办法》共15条，进行了下列修订：
第一条，取消了已失效的《办法》制定政策依据，调整了新的政策依据。
第六条至第十条，调整了资助奖励的范围、条件和标准。取消了原有对境外商标、发明专利、优势企业、试点学校的资助奖励，按照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管理、保护和服务五部分细化了资助奖励条件和标准，其中涵盖了驰名商标、专利密集型产品、示范县、示范区、示范园区、国际标准认证、质押融资、专利导航和维护援助等，资助奖励覆盖知识产权全领域。
第十一条至第十八条，进一步优化了资助奖励资金的申报、审核、发放程序和具体要求。
第十九条至第二十条，明确了《办法》负责解释部门和施行时间，以及新旧政策衔接相关问题。
三、修订意义
    本次修订紧扣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－2035年）》要求，通过“精准化导向、梯度化支持、规范化管理”的优化升级，既保障了政策的合规性与可操作性，又强化了对高价值知识产权创造、高效益运用、高水平保护和高标准服务的全链条激励。修订后的《办法》将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，规范知识产权市场秩序，为区域重点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。
    

         


